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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108至111年） 

110年修正計畫 

壹、 整體目標與重點 

    本計畫係以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為藍本，性別議題為導向，

整合運用性別主流化工具，研訂促進性別平等相關政策或措施，

以推動本會性別平等業務，營造無性別歧視之環境。主要目標

如次： 

一、 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機關業務，強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

公約（CEDAW）」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之規劃、執行與評

估，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本會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應以 CEDAW為藍本，針對尚未

達成 CEDAW要求採行之措施，透過法規修訂、中長程個案計畫及

其他計畫或措施之訂定，及性別統計之建立、修正性別預算等

性別主流化工具之運用，將性別觀點融入業務，並據以落實，

以達到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二、 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一) 強化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運作功能。 

(二) 提升性別影響評估辦理品質及管考性別目標達成情形。 

(三) 施政規劃、執行及評估時，加強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資料。 

(四) 擴大性別預算檢視範圍及加強性別預算說明。 

(五) 加強落實性別主流化訓練。 

貳、 性別議題、性別目標與策略 

一、 院層級議題-促進公私部門決策參與之性別平等 

(一) 重要性 

    參與公共事務、掌握權力與決策力不僅涉及治理權利，亦關

係著決定公共資源之分配與個體實現生命價值的機會，然而公共

事務之管理長久以來呈現性別隔離現象，女性較少出任具有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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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的職位、較少得到參與決策的管道與機會，因此，提升女性

的權力、決策權與影響力是聯合國各次世界婦女會議與婦女政策

的重要議題。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2015年發表報

告指出，依摩根史丹利資本國際公司（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所編製的證券指數（MSCI）全球指數分析，「富

具女性領導力」的公司（指董事會女性成員在三位以上；或女性

為企業經理人（CEO）且在董事會中有至少一位女性成員），較一

般公司高出36%的股本回報率（經統計2009年底至2015年9月平均

股本回報率，前者為10.1%、後者為7.4%），亦即女性參與領導職，

能為公司創造三成以上的盈利能力。另，《CEDAW》強調機會平等、

參與公共生活和決策的重要性，第23號一般性建議第13段指出，

婦女於公共及政治生活的低參與度，強化其不平等地位，也未能

實踐民主之真義；第16段指出，研究顯示，如果婦女參與的比例

能達到30%至35%，就會對政治方式和決定內容產生實際的影響，

使政治生活充滿新的活力；第17段明示，婦女充分且平等參與國

家決策，將對平等、發展與實現和平等目標作出貢獻，以及確保

真正的民主。 

(二) 現況 

1. 各性別參與公部門決策情形之性別統計： 

（1） 2017年7月行政院各部會所屬委員會其委員任一性別比例

達三分之一者占95.02%，較前次調查（2017年1月）之

94.38%略為上升。 

（2） 2017年7月政府捐助或出資超過50%之財團法人其董事任一

性別比例達三分之一者占63.379%、監察人（監事）為

75.26%，兩者均較前次調查（2017年1月）之61.39%、

72.73%略有提升。 

（3） 2017年7月國營事業其董（理）事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之

一者占8.33%，與前次(2017年1月)調查持平；監察人（監

事）為75%，較前次調查（2017年1月）62.5%提升。 

2. 各性別參與公部門決策情形之政策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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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自2004年起陸續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管考各部會所屬

委員會、政府捐助或出資超過50%之財團法人及國營事業董監事

須符合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性別比例政策目標，由各主管

機關定期填報，如未達到應說明原因及提出改善計畫；此外，

人事總處並定期函請董、監事將屆期改選之主管機關增加女性

人數，亦曾函請主管機關修訂政府捐助或出資超過50%之財團法

人捐助章程。 

(三) 問題 

公部門之決策參與尚無法落實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之性別

比例政策目標：雖已較推行之初進步，惟近年達成情形進步幅

度漸趨停滯，甚有不進反退之情形。 

(四)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一、公部門達成

任一性別不

少於三分之

一 

(一) 提升本院各

部會委員會

其委員任一

性別不少於

三分之一之

達成比率。 

(二)提升本院各

部會主管政

府捐助或出

資超過50%

之財團法人

其董、監事

任一性別不

少於三分之

一之達成比

率。 

一、提升公部

門決策參與機

制中任一性別

不少於三分之

一之達成比率 

研議相關措

施或修正相

關規定，提

升 性 別 比

例。 

一、 委員如有異

動時，非當

然委員部分

建議承辦單

位推薦男女

比例相當之

人選名單供

首長遴聘，

以提升性別

比率。 

二、 委員改聘時

提供女性專

家學者供首

長 遴 聘 參

考，並建請

首長留意性

別比例。 

三、 定期於召開

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委員

108 年：達成

目標數 1 個，

達成度100％。 

 

109 年：達成

目標數 0 個，

達成度100％。 

 

110 年：達成

目標數 0個，

達 成 度 0 ％

(0/5)。 

 

111年 :達成目

標數5個，達成

度1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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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升本院各

部會主管國

營事業其董

（理）、監

事任一性別

不少於三分

之一之達成

比率。 

(四) 持續鼓勵及

輔導地方政

府落實三分

之一性別比

例原則。 

二、持續提升公

部門性別較

少者參與比

率 

三、提升私部門

女性參與決

策比例 

(一) 提升全國性

社會團體及

工會女性

理、監事所

占比例。 

(二) 提升農、漁

會女性會

員、選任人

員及總幹事

所占比例。 

(三)提升公開發

行上市上櫃

（含興櫃）

公司女性董

事、監察人

所占比例。 

四、促進女性賦 

會議時，檢

視所屬委員

會之性別比

例，並檢討

提 升 之 狀

況，逐步達

成 關 鍵 指

標。 

二、 已達成 

任一性

別不少

於三分

之一

者，持

續提升

性別比

例 

 

 

 

 

 

 

 

 

 

 

 

 

 

 

 

 

 

 

 

 

研議相關措

施或修正相

關規定，提

升 性 別 比

例。 

一、 委員如有異

動時，非當

然委員部分

建議承辦單

位推薦男女

比例相當之

人選名單供

首長遴聘，

以提升性別

比率。 

二、 委員改聘時

提供女性專

家學者供首

長 遴 聘 參

考，並建請

首長留意性

別比例。 

三、 定期於召開

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委員

會議時，檢

視所屬委員

會之性別比

例，並檢討

提 升 之 狀

況，逐步達

成 關 鍵 指

標。 

目標值： 

108年：達成目

標數0個，累計

向上提升比率

0%。 

 

109年：達成目

標數1個，累計

向上提升比率

25%。(1/4) 

 

110年：達成目

標數1個，累計

向上提升比率

14%。(1/7)  

 

111年：達成目

標數4個，累計

向上提升比率

7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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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性別平

等的預算 

 

 

 

 三、 完成訂

修法

規、措

施或訂

定其他

暫行特

別措

施，逐

步提升

公私部

門女性

參與決

策比

例。 

 

針對已達成

三分之一性

別比例之委

員會，將性

別比例原則

納入相關組

織或設置要

點之規定中

規範。 

一、 設 置 依 據

依 本 會 及

所 屬 機 關

（ 構 ） 主

管 之 委 員

會 ， 為 使

委 員 會 成

員 性 別 比

例 維 持 一

定 水 準 且

穩 定 之 性

別 衡 平 ，

藉 由 修 訂

相 關 組 織

規 定 時

機 ， 逐 年

將 性 別 比

例 原 則 納

入 相 關 組

織 規 定

中。 

二、 本 會 及 所

屬 機 關 未

來 新 成 立

之 委 員

會 ， 除 有

特 殊 情 形

經 本 專 案

會 議 審 查

同 意 外 ，

委 員 選 聘

均 應 符 合

性 別 比 例

之 規 定 ，

108年：達成目

標數0個，達成

度100% 

 

109年：達成目

標數0個，達成

度100% 

 

110年：達成目

標數0個，達成

度0%(0/2) 

 

111年：達成目

標數2個，累計

向上提升比率

1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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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納 入 組

織 規 定 中

規範。 

三、 於 召 開 本

會 性 別 平

等 專 案 小

組 時 ， 檢

視 相 關 達

成情形。 

 

四、 部會層級議題 

(一) 促進各性別參與海洋事務 

1. 重要性 

    傳統的性別角色分工造成女性在環境、能源與科技等廣義

理工的領域，從就學到就業，都明顯屬於少數，應積極培養女

性環境領域人才，以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

之重要工作。海洋事務多與環境相關領域連結，為使海洋事務

發展能兼顧各性別之需求，應積極促進女性參與海洋事務。 

2. 現況與問題 

    海洋業務相關人才之教育培訓主要係分布於大專院校男性

較多之理工科學門，統計107年度海洋相關學系大學部學生男

女比例，男性占65％，其中工程、製造及營建領域部分，男性

比例更高達80％，致使相關政府部門及產業有可能存在職業性

別隔離之現象，對於如何培訓海洋領域女性人才，以均衡各性

別發展，為亟待處理之議題。 

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促進各性別參與

海洋事務 

辦理海洋領域各

性別人才培訓或

宣導工作 

期程： 

自行辦理或與地方

政府、各級學校合

作，培訓海洋領域

各性別專業人才，

1. 透過現行各級學

校海洋教育，增

加海洋領域相關

研討會、職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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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至111年 

衡量標準： 

辦理海洋領域各

性別人才培訓或

宣導工作之場次

及女性參與比率 

目標值： 

108年：1場 

109年：1場/30% 

110年：2場/33% 

111年：2場/35% 

並配合宣導性別主

流化觀念。 

紹或相關學生營

隊活動等;亦可鼓

勵業界和大專院

校合作培育海洋

事務人才，並於

活動中配合宣導

性別平等觀念。 

2. 應用網路平臺宣

導海洋知識與觀

念，並鼓勵女性

參與海洋事務與

工作，藉以改善

刻板印象造成海

洋相關領域科系

與職業男女比例

失衡之現況。 

 

反映各性別對海

洋事務推動之需

求 

辦理本會施政滿

意度調查 

期程：108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辦理施政

滿意度調查之次

數 

目標值： 

108年：1次 

了解各性別對海洋

事務之需求與觀

點，適時調整本會

施政方向 

1. 辦理本會施政滿

意度及民眾需求

調查，透過男、

女比例分析各性

別對海洋事務之

需求與觀點，適

時調整本會相關

政策及服務規劃

方案。 

2. 依108年度調查結

果，研擬因應策

略及相關具體措

施，滾動修正本

項指標。 

鼓勵民間私部門

推動性別平等 

 

向民間私部門辦

理性別平等課程

或辦理性別平等

宣導活動 

期程：109至111

年 

衡量標準： 

擴大性別平等推動

層面，將觀念推及

海洋相關團體及非

政府組織(NGO) 

1. 針對業務有相關

之民間私部門與

非 政 府 組 織

(NGO)，辦理性

別平等課程或辦

理性別平等宣導

活 動 ， 推 廣

CEDAW、性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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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民間私部門辦

理性別平等課程

或辦理性別平等

宣導活動之場次

及女性參與比率 

目標值： 

109年：3場/30% 

110年：3場/33% 

111年：3場/35% 

等政策綱領與性

別主流化等性別

平等觀念，每場

次人數不低於10

人。 

2. 鼓勵不同性別參

與海洋事務，進

一步縮小目前職

業性別隔離之現

象，均衡各性別

發展。 

 

提供具性別敏感

度之海洋事務宣

導文宣 

衡量標準： 

自製或委託辦理

自製具性別敏感

度之海洋事務宣

導文宣 

目標值： 

110年：5項 

111年：5項 

自製且對外宣導多

樣性平主題，內容

須符合性平意識。 

由本會及各署、

研究院各提供1至

2項自製性別相關

宣 導 文 宣 或 刊

物，主題應符合

性平意識(包含推

廣 CEDAW、性別

平等政策綱領與

性別主流化等性

別平等觀念)，並

對外宣導。 

 

 

(二) 將性別觀點融入海洋業務 

1. 重要性 

    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性別主流化，讓各性別均能公平

合理地取得與享有社會資源與參與公共事務的機會，以反映其

多元的需求和意見。 

2. 現況與問題 

    本會為新成立機關，人員如何運用主流化工具策略在執行

新業務中融入性別觀點，並將其制度化，以建立未來推動性別

平等業務的良好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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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對同仁全面進行

性 別 主 流 化 課

程，培養性別敏

感度 

 

性別主流化訓

練參訓率(%) 

期程： 

108至111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

屬機關職員於

當年度參加性

別主流化相關

訓練課程人數 

/ 本機關及所

屬機關職員總

數〕×100% 

目標值： 

108年：90% 

109年：92% 

110年：94% 

111年：95% 

藉由自辦教育訓練

或薦送教育訓練，

使公務人員積極配

合參加性別主流化

相關實體或數位課

程，並獲得至少2

小時以上學習時

數。 

1. 每年至少自辦1場

性別主流化課程

(含性別統計、性

別分析、性別預

算、性別影響評

估、性別意識培

力及性別平等機

制等課程)。 

2. 配合行政院人事

行政總處辦理性

別主流化課程。 

將性別意識融入

業務推展規劃 

 

 

 

除中長程個案

計畫及法案外

之其他案件辦

理性別影響評

估案件數 

期程： 

108至111年 

衡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

機關年度提報

之除中長程個

案計畫及法案

外之其他案件

辦理性別影響

評估案件數 

目標值： 

提升性別影響評估

辦理品質 

1. 本會中長程個案

計畫依「行政院

所屬各機關性別

影響評估編審作

業注意事項」辦

理性別影響評估

作業。 

2. 於本會公務統計

資料納入男、女

性之類別，以作

為未來業務推展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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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1件 

109年：1件 

110年：2件 

111年：2件 

 

落實性別統計與 

分析 

期程:  

110至111年 

1.性別統計衡

量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

機關年度提報

性 別 統 計 資

料，並運用於

業務推展 

目標值： 

110年：3件 

111年：3件 

 

性別分析衡量

標準： 

本機關及所屬

機關年度提報

性 別 分 析 資

料，並運用於

業務推展 

目標值： 

110年：3件 

111年：3件 

加強運用性別統計

及分析資料 

由本會各署、研

究院各提供1篇性

別統計及性別分

析資料，並運用

於業務推展。 

 

(三) 打造本會性別友善環境 

1. 重要性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篇」及「就業經濟

與環境」，強調提供性別友善設備(硬體面)及措施(軟體面)的

重要性；又學者 Kanter曾提出「聚光燈下的生活」性別少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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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壓力，為照顧少數性別在職場健康發展，營造性別友善環

境為本會須處理之重要議題。 

2. 現況與問題 

    本會及所屬機關主官（管）多以男性為主，且人力組成亦

以男性比率較高，職場文化環境較為陽剛，相關硬體設施與管

理措施應適當顧及女性同仁之特性與需求。另如何確保多元性

別者之處境不受歧視、霸凌以及相關權益保障，如何強化支持

系統，係亟待解決問題。 

3. 性別目標與策略 

性別目標 
關鍵績效指標 

(含期程及目標值) 
策略 具體做法 

建立女性支持網

絡及促進多元性

別友善環境 

本會及所屬機

關公務人員員

工協助方案服

務宣導率 (諮

商、專題演講

及工作坊) 。 

期程： 

108至111年 

衡量標準： 

1. 宣導率 

[宣導人數/

本 會 職 員

數]*100% 

目標值： 

  108年：75% 

  109年：80% 

  110年：90% 

  111年：95% 

2. 提供服務項

目 

依員工需求

調查結果，

規劃辦理相

關研習或提

供 服 務 措

1. 藉由員工協助方

案機制，協助女

性及多元性別之

同仁適應本會男

性同仁比率偏高

之工作環境，並

提供諮詢轉介服

務，使其有適當

管道進行諮商。 

2. 規劃辦理員工需

求調查措施，瞭

解不同性別同仁

之需求，作為修

訂員工協助方案

計畫及提供相關

措施之參考，以

促進職場性別平

等。 

1. 訂定員工協助方

案實施計畫，每

年 定 期 辦 理 宣

導。 

2. 辦理員工需求調

查，如涉性別議

題，則依其需求

研擬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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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目標值： 

  109年：1項 

  110年：2項 

  111年：3項 

加強宣導及強化

性別平等友善職

場措施 

完 成 下 列 措

施： 

1. 設 計 生 理

假 、 育 嬰

留 職 停

薪 、 產 假

等 性 別 工

作 權 益 一

覽 表 供 同

仁 參 考 ，

以 提 升 其

瞭 解 程

度。 

2. 簽 訂 托 育

優 惠 方

案 ， 本 會

及 所 屬 各

機 關

（構）各1

家 ， 提 供

同 仁 參 考

運用。 

期程：108年 

衡量標準： 

完成措施數量 

目標值：2項 

依性別工作平等法

法定性別平等措施

規定，為瞭解本會

及 所 屬 各 機 關

（構）法定性別友

善事項之落實情

形，規劃辦理性別

工作平等意識調查

措施，瞭解同仁職

場性別意識程度與

相關需求，作為未

來擬訂及宣導性別

平等友善措施之參

考，以促進職場性

別平等。 

1. 每年辦理性別友

善調查一次，作

為性別職場友善

措施依據，調查

本會及所屬各機

關（構）落實情

形，相關項目如

下： 

(1) 生理假、育嬰留

職停薪、產假等

權益瞭解程度及

其 申 請 核 准 比

例、申辦流程工

作日之合理性。 

(2) 是否給予哺乳時

間且視為工作時

間。 

(3) 托兒設施規劃、

或增加合作機構

之需求，以提供

員工子女更多托

育優惠措施。 

2. 將臨時托育空間

需求等性別友善

設施納入本會未

來新建廳舍空間

規劃，促進職場

性 別 平 等 與 和

諧。 

加強宣導及強化

性別平等友善職

場措施 

 

宣導相關性別

平等友善職場

措施 

期程： 

109至111年 

1. 主動協助懷孕或

育嬰之同仁知悉

其請假或留停相

關權益，並提供

「本會性別平等

1. 設計「本會性別

平等職場權益措

施簡表」(含產前

假、娩假、陪產

假、育嬰留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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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標準： 

1. 懷孕或育嬰

等相關資訊

宣導率 

[宣導人數/

本會懷孕或

育嬰(3足歲

以下子女)

職 員

數]*100% 

目標值： 

  109年：80% 

  110年：95% 

  111 年 ：

100% 

2. 性別平等友

善職場措施

訊息宣導率 

[宣導人數/

本 會 職 員

數]*100% 

目標值： 

  109年：80% 

  110年：85% 

  111年：90% 

3. 新進同仁宣

導率 

[宣導人數/

本會新進人

員數]*100% 

目標值： 

  109年：80% 

  110年：95% 

  111 年 ：

100% 

職場權益措施簡

表」，使同仁更

能瞭解並合理使

用相關假別、育

嬰留職停薪、請

領生活津貼及公

保相關補助等權

益項目。 

2. 以多元方式宣導

本會所規劃之性

別平等友善職場

措施訊息(如托

育、托老)，並

鼓勵同仁多加利

用。 

3. 另於新進同仁報

到時主動宣導員

工協助方案並提

供協助，營造友

善職場。 

 

請領補助等相關

規定)，主動告知

懷孕同仁相關權

益事項。 

2. 提供員工托兒及

托老相關機構諮

詢服務，並以內

網公告、電子郵

件、各活動場合

等 方 式 加 強 宣

導。 

3. 規劃新進人員共

通性教育訓練課

程，並將員工協

助 方 案 納 入 宣

導，俾使新進同

仁 加 速 融 入 本

會，營造友善職

場。 

參、 考核及獎勵 

    本會對於執行本執行計畫著有績效人員，從優獎勵。 

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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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辦理性別平等業務分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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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各單位及各署研究院辦理性別平等業務分工表     1100304 

項次 辦理項目 主（協）辦單位 備註 

1 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之擬定與修正 

綜合規劃處 

（本會各單位及

各署研究院） 

 

2 遴聘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 綜合規劃處  

3 召開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 綜合規劃處  

4 綜整各單位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之成果 綜合規劃處  

5 管制各單位關鍵績效指標之達成情形 綜合規劃處  

6 撰擬本會年度性別平等成果報告 

綜合規劃處 

（本會各單位及

各署研究院） 

 

7 
提升公部門決策參與機制中任一性別不

少於三分之一之達成比率 

本會各單位及 

各署研究院 
關鍵績效指標 

8 
已達成任一性別不少於三分之一者，持

續提升性別比例至40% 

本會各單位及 

各署研究院 
關鍵績效指標 

9 

完成訂修法規、措施或訂定其他暫行特

別措施，逐步提升公私部門女性參與決

策比例。 

本會各單位及 

各署研究院 
關鍵績效指標 

10 
辦理海洋領域各性別人才培訓或宣導工

作 

本會各單位及 

各署研究院 
關鍵績效指標 

11 
向民間私部門辦理性別平等課程或辦理

性別平等宣導活動 
本會各署研究院 

關鍵績效指標 

12 
自製且對外宣導多樣性平主題，內容須

符合性平意識。 

本會各單位及 

各署研究院 

關鍵績效指標 

13 
管制本會及所屬機關（構）性別主流化

訓練參訓率 

人事處 

(各署研究院) 

關鍵績效指標 

14 
除中長程個案計畫及法案外之其他案件

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本會各單位及 

各署研究院 
關鍵績效指標 

15 落實性別統計與分析 本會各署研究院 關鍵績效指標 

16 
推動本會及所屬機關（構）員工協助方

案 

人事處 

(各署研究院) 
關鍵績效指標 

17 

設計「本會性別平等職場權益措施簡

表」(含產前假、娩假、陪產假、育嬰

留停及請領補助等相關規定)供懷孕或

育嬰同仁參考，以提升其瞭解程度 

人事處 關鍵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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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提供員工托兒及托老優惠措施參考運用 人事處 關鍵績效指標 

19 
綜整本會及所屬機關（構）性別平等相

關預算 
主計處  

20 
將臨時托育空間需求等性別友善設施納

入本會未來新建廳舍空間規劃 
秘書室  

21 視需要擬定性別平等推動計畫 本會各署研究院  

 


